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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xx21"> 一、上市公司收购的概述 上市公司收购，是指

投资者公开收购已经依法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，

以获得或者进一步巩固对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的行为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表明已获得或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：(1)

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%以上的控股股东.(2)投资者可以实

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%.(3)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

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

任.(4)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

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.(5)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

形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收购上市公司：(1)收购人负有

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于持续状态.(2)收购人最

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.(3)收购人最

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.(4)收购人为自然人的，存

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，即依法不得担任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五种情形.(5)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。 

上市公司收购方式主要包括：(1)要约收购，是指投资者向目

标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要约，表明愿意以要约中的条件购买

目标公司的股票，以期达到对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获得或巩

固.(2)协议收购，是指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外与目标公司的股

东，主要是持股比例较高的大股东就股票的价格、数量等方

面进行私下协商，购买目标公司的股票，以期达到对目标公



司控制权的获得或巩固.(3)其他合法方式。 二、要约收购 (一)

收购要约的发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，投资者持有或

者通过协议、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

的股份达到30%时，继续进行收购的，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

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。收

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应当约定，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

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的，收购人按比例

进行收购。 (二)收购要约的公告 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本文

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：考试大 收购人在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

告书之日起15日后，公告其收购要约。 (三)收购要约的期限 

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少于30天，并不得超过60天。 (

四)收购要约的撤销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，收购人不

得撤销其收购要约。 (五)收购要约的变更 收购人需要变更收

购要约的，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

所提出报告，经批准后，予以公告。 (六)收购要约的适用 来

源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考试大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

：考试大来源：www.examda.com 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

件，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。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，

收购人在收购期限内，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，也不得

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入被收购公司

的股票。 三、协议收购 来源：www.examda.com百考试题－全

国最大教育类网站(www．Examda。com)来源

：www.100test.com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，收购人可以依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

份转让。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，达成协议后，收购人

必须在3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



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，并予公告。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

议。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，协议双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

结算机构保管协议转让的股票，并将资金存放于指定的银行

。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，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协议、其他安

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30%时，

继续进行收购的，应当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

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。但是，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

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。 编辑特别推荐： 2009年会计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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